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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之日后

生效。 

2、本次合同的签订，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若  

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3、本合同虽已对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作出明确约定，但本合同金额较  

大、履约期较长，合同可能存在不能正常履行或无法按时、足额收款的风险，如

出现此类风险，将对公司该工程的收入预期造成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本次合同为日常经营性重大合同，无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一、 交易概况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肯能源”或“公司”）全资

子公司贝肯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贝肯成都”）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开发事业部（以下简称“交易

对手方”于 2023 年 9月 19日签署了《开发事业部 2023-2024 年深层页岩气钻井

工程施工（日费制）合同（贝肯）》，合同总金额暂定 1,453,329,700 元（大写：

壹拾肆亿伍仟叁佰叁拾贰万玖仟柒佰元），含 9%增值税。 

上述钻井工程施工合同属于日常经营性重大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1、交易对手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开发事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96287213M 

负责人：段国彬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府青路一段 3 号 

经营范围：受主体委托开展陆上石油、天然气勘查、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对手方总公司介绍  

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厚良  

注册资本：18,302,09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 16 号  

主要业务：原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原油及石油产品的炼  

制，基本及衍生化工产品、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炼油产品的销售以及贸 

易业务；天然气、原油和成品油的输送及天然气的销售。  

关联关系：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及其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最近三年公司及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发生及占营业收入比重情况如下：

2022 年发生金额 114,048,487.43 元，占公司当年营业收入比例 17.04%。 

4、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手方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中

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油气行业占主导地位的最大的油气生产和销

售商，是中国销售收入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信用优

https://www.qcc.com/pl/p4ae94c0ae00ab92085eaeabcdc53b20.html


良，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开发事业部 

承包人：贝肯能源（成都）有限责任公司 

（一）工程情况及承包模式 

1、为勘探开发油气资源，发包人委托承包人对集中在川渝地区，目的层主

要为龙马溪组、吴家坪组、筇竹寺组的评价井和开发井进行钻井施工。 

2、承包模式：日费制+部分承包制模式。 

（二）工程期限 

评价井单井总工期预计为120-160天，开发井单井总工期预计为80-120天，

准确工期以发包人签发的项目委托书为准。 

（三）合同价款的结算和支付 

1、合同价款：含税总价暂定 1,453,329,700 元（大写：壹拾肆亿伍仟叁佰

叁拾贰万玖仟柒佰元），含 9%增值税。 

2、定价依据：单井日费根据合同附件约定的日费标准及适用情况执行；单

井作业井次费根据合同附件约定的价格标准执行。 

3、合同价款的结算：双方约定按照进度分期结算的方式办理合同价款的结

算。 

4、合同价款的支付：承包人应在工程结算办理完成后 7 日内，向发包人提

交结算证明文件和书面付款要求。发包人在收到承包人提交的付款要求及认证成

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45 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合同

约定和法律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五）签订日期和生效条件 

合同签订日期为 2023 年 9月 19日。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

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同的顺利履行有利于合同双方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旨

在稳步推进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提升公司服务关键客户的能力。 

2、本次合同的签订，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若  

合同能够顺利履行，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3、本次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独立性不产生影响，亦不存在因履行

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产生依赖的可能性。 

五、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的周期，在实际履行中受市场环境变化、施工环境

变化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有可能影响工程进度的风险。 

2、本合同虽已对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作出明确约定，但本合同金额较  

大、履约期较长，合同可能存在不能正常履行或无法按时、足额收款的风险，如

出现此类风险，将对公司该工程的收入预期造成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合同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六、 备查文件  

1、开发事业部 2023-2024 年深层页岩气钻井工程施工（日费制）合同（贝

肯） 

特此公告。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9月 20日 


